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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华润三九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

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点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点正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士。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高新园区观清路

１

号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

心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及会议文件、备查资料准确、

完整。

（二）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１－６

内容详见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３－００９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０

）、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２

），前述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会

登记手续；股东委托授权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以及被委托

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证券帐户卡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２７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５

月

２８

日

９

：

００－１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

１００６

室。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９９

；投票简称：三九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议案

１

至议案

６

“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

弃权。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各议案或各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各议案和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

案和子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各议案

或各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

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

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３６０９９９－３９３６９１

、

３９３６９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３６０９９９－３９６００６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０

２

、会议费用：参会者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3-028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实际控制人周夏耘先生及周丽

女士（两人为父女关系）的通知，周夏耘先生、周丽女士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2,160

万股和

1,32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

--

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融资提

供质押担保。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5

月

21

日，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 方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止。

截止到本公告日，周夏耘先生、周丽女士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160

万股和

1,320

万股，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7%

和

7.5%

。 本次质押后，周夏耘先生、周

丽女士分别持有处于质押状态的本公司股份为

2,160

万股和

1,320

万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7%

和

7.5%

。

除上述质押情况外，持有、控制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中，陈德胜、陈鹏分别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840

万股和

600

万股亦处于质押状态（两人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44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

8.18%

）。除此之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4,92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5%

。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3-017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的《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４６

陈秀玉

２ ０１＊＊＊＊＊０２５

陈文团

３ ０１＊＊＊＊＊８６０

王秀束

４ ００＊＊＊＊＊２８５

黄如良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６２．２３％ １２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２４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２３％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４５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７７％ ７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７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７７％ ７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７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３５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红盛 陈龙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５－２６９２９９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５－８６３９５８８７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3－18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

时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收购西乌珠穆沁旗亿通矿

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拟以人民币贰佰伍拾伍万元（

￥ 2,550,000.00

）收购自然人杨宝所持有的西乌珠穆

沁旗亿通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亿通矿业

"

）

51%

股权。

亿通矿业注册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截至

目前，亿通矿业尚未开展任何业务。

根据亿通矿业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与承德天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原药业

"

）签订的探

矿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TZ-2012-0106

）

,

天原药业拟将西乌珠穆沁旗奥果苏木铅锌多金属矿

详查探矿权（《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为

T15420101002042404

）转让给亿通矿业，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肆佰万元（

￥ 4,000,000.00

）；截至目前，相关探矿权转让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目前，公司正在聘请拥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亿通矿业进行审计，公司对外投

资公告另行披露，公司将根据实际进程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收购股权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82� � �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2013-022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２

：

３０

２

、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２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华联创新中心

２

号楼

３

层会议室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马婕女士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马婕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２６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６９２

，

８５１

，

０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６３％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４

名，所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４６８

，

００４

，

７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３．６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２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４

，

８４６

，

２６６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０．９８％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４０５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７％

，反对

２３

，

３６１

，

１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０８４

，

６３４

股。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９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２３

，

３６３

，

１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１９５

，

４３４

股。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９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２３

，

４１４

，

１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１４４

，

４３４

股。

４．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９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２３

，

３４９

，

２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９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２３

，

３４９

，

２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９２

，

４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２３

，

３４９

，

２２８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７．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８８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２３

，

３５３

，

２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８．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９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２３

，

３４９

，

２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９．

《关于与华联综超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联集团”）、马婕

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２５１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４％

，反对

９６

，

７８９

，

２２９

股，弃权

６

，

７６９

，

３３４

股。

１０．

《关于继续与华联集团签署

＜

相互融资担保协议

＞

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联集团、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２２５

，

０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４％

，反对

９６

，

８１５

，

５２９

股，弃权

６

，

７６９

，

３３４

股。

１１．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联集团、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２５１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４％

，反对

９６

，

７８９

，

２２９

股，弃权

６

，

７６９

，

３３４

股。

１２．

《关于与鑫创益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联集团、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２５１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４％

，反对

９６

，

７８９

，

２２９

股，弃权

６

，

７６９

，

３３４

股。

１３．

《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２９２

，

４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５％

，反对

９６

，

７８９

，

２２９

股，弃权

６

，

７６９

，

３３４

股。

１４．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１８６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９７

，

７５２

，

５０２

股，弃权

５

，

９１２

，

２６１

股。

１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部分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联集团、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３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４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６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７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８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９

）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１２

，

５０３

股，弃权

２１４

，

０６０

股。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５０４

，

５２３

股，弃权

２２２

，

０４０

股。

（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０８３

，

３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０％

，反对

１０３

，

４８４

，

５２３

股，弃权

２４２

，

０４０

股。

１６．

《关于与华联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联集团、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１４５

，

１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２％

，反对

９７

，

００５

，

４２９

股，弃权

６

，

６５９

，

３３４

股。

１７．

《关于收购北京海融兴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１８６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９７

，

００５

，

４２９

股，弃权

６

，

６５９

，

３３４

股。

１８．

《关于收购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金寨店房产及中华路房产的议案》；

由于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联集团、马婕女士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７２

，

１４５

，

１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７２．４２％

，反对

９７

，

００５

，

４２９

股，弃权

６

，

６５９

，

３３４

股。

１９．

《关于收购内江华联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８０．０５％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１８２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２３

，

５６９

，

４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０９９

，

３３４

股。

２０．

《关于收购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５％

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１８６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２３

，

５６５

，

４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０９９

，

３３４

股。

２１．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１８６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２３

，

４５５

，

４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２２．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１８６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２３

，

４５５

，

４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２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８９

，

１８６

，

２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８５．０４％

，反对

２３

，

４５５

，

４２９

股，弃权

８０

，

２０９

，

３３４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丽萍 温丽梅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

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3日

附：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北京华联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北京中商华通

科贸有限公司

天平汽车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自有

资金

国君资管

－

兴业

－

君享

融通一号限

额特定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长信基金公

司

－

工行

－

五

矿信托

．

长信

南方集合资

金信托合同

北京世纪国

光科贸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商

领先企业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张青 邱白雪

所持

股数

（股）

３１７

，

０３３

，

２５４ １１９

，

１２２

，

８９７ ７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０６２

，

０００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４５９

，

１２６ １５

，

００９

，

１０３ １２

，

０８８

，

０６１ １

，

９７２

，

０６８ １

，

２５４

，

２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９．００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０．００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１．００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２．００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５．０１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２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３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４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５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６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７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８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０９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１０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５．１１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１６．００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８．００

回避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１９．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２０．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２１．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２２．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２３．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未投 反对

证券代码：002104�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2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入选

中国建设银行采购供应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中国建设银行采购部发出的

《中国建设银行

IC

信用卡空白卡片采购供应商入选通知》和《中国建设银行磁条信用卡空白卡

片采购供应商入选通知》，公司入选中国建设银行

IC

卡和磁条卡供应商。

本次公司入选中国建设银行供应商进一步的巩固了公司在金融

IC

卡市场的领先优势，由

于本次入围发卡项目和数量尚未确定，因此无法对公司业绩作出准确预计，公司将严格按照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对后续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3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江苏省丹阳

市横塘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钱云宝先生主持。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375.9160

万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75.9160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钱云宝先生、张东阳先生、高强先生、赵长健先生、曹志新先生、高山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尹书明先生、岳修峰先生、王晓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

9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

、选举钱云宝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2

、选举张东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3

、选举高强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4

、选举赵长健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5

、选举曹志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6

、选举高山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7

、选举尹书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8

、选举岳修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9

、选举王晓瑞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

、选举蒋小平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2

、选举朱锦善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3,375.9160

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上述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先生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关于恒宝

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三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三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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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结果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

时在江

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三楼阶梯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钱平先

生主持。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选举干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与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

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干玲女士简历

干玲女士简历

干玲：中国国籍，

1977

年

8

月出生，中专学历。

2004

年

2

月起就职本公司，从事接待主管工作

至今。 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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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

时在江苏省丹阳市

横塘工业区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钱云宝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会议选举钱云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

意聘任张东阳先生为公司总裁。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及财务总

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高强先生、赵长健先生、曹志新先生、张建明先生、钟迎九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聘任赵长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同意聘任张建明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议案》。 决定：董事长钱云宝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尹书明先生、董事张东阳

先生、董事高强先生、董事曹志新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尹书明先生担任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董事长钱云宝先生、独立董事岳修峰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岳修

峰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晓瑞女士、董事赵长健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

员；独立董事王晓瑞女士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岳修峰先生、董事张东阳

先生担任考核委员会委员。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同意聘任李振兴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简历

钱云宝先生：中国国籍，

1957

年

12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6

年起出任江苏现代

安全印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

2000

年

9

月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长。

2012

年

4

月兼任

公司总裁。 钱云宝先生长期从事企业经营工作，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曾分别被江苏省乡

镇企业管理局、镇江市人民政府和丹阳市人民政府授予

"

江苏省乡镇企业家

"

和

"

劳动模范

"

称

号，是

"

镇江市人民奖章

"

获得者，

2006

年被选为江苏省党代表，现为镇江市和丹阳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持有公司

13,219.2

万股股票。

2013

年

5

月起兼任江苏恒神纤维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代表，除此以外，钱云宝先生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东阳先生：中国国籍，

1966

年

9

月出生。

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学历。

2006－2009

年

在摩托罗拉股份有限公司

GSM/UMTS

事业部中国系统工程部担任高级经理；

2010－2011

年在

摩托罗拉股份有限公司

GSM/UMTS

事业部全球系统工程部担任总监；

2011－2012

年担任诺基

亚西门子网络公司中国

LTE

系统研发中心主任。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高强先生：中国国籍，

1970

年

1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江苏赛博电子有限公司营销公司副

经理、销售经理；

2003

年进入恒宝股份，先后担任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通信事业部总经理、销

售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长健先生：中国国籍，

1961

年

5

月出生，毕业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大专学历，经济师。 曾

任江苏省丹阳酒厂企管办主任；丹阳市富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丹阳市轻工塑料工业总公

司审计负责人，曾获镇江市

"

企业管理先进工作者

"

称号。

2000

年进入本公司，任公司副经理，

2005

年

8

月兼任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志新先生：中国国籍，

1970

年

5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大学学历，系统分

析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有线电厂华东联合公司技术部经理；江苏省常州市大洋计算机公

司软件部经理；

1998

年进入本公司，任生产中心副总经理。

2004

年

3

月任公司副经理、总工程

师，现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持有公司

156.716

万股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张建明先生：中国国籍，

1969

年

7

月出生，毕业于江苏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大专学历，经济

师。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支行国际业务部信贷部经理、分理处主任，

2006

年进入本公司，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迎九先生：中国国籍，

1969

年

3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濠江织造有限

公司团总支书记； 江苏丹棉集团有限公司企管办主任助理、 运转厂长、 党政办公室副主任。

2004

年进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李振兴先生：中国国籍，

1982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江南大学，曾任大亚科技滤嘴材料分公

司质量主管、江苏昊泰技术部副经理，

2009

年

10

月至今任职于恒宝股份证券部，现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

何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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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

时在江苏省丹阳市

横塘工业区公司别墅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小平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选举蒋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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